废料买卖交易合同
（示范文本）
甲方（出让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乙方（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乙方通过东莞市拍卖行运营的东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平台系统（以下简称交易平台），以竞价方式成为甲方以下加工贸易废料的买受方。甲乙双方根据交易平台的成交结果，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交易标的
    甲方同意将下述成交标的转让给乙方：
	商品名称
	数量
	单位
	现有或
待产
	品质描述

	
	
	
	
	

	
	
	
	
	

	
	
	
	
	


第二条：合同履行期限：
     本合同履行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标的的交付与验收
1、甲乙双方选择以下列第    方式确定交付时间：
    （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交付标的；
    （2）自甲方发出交付通知之时起    个（小时/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交付标的；
（3）自乙方付清所有应缴款项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交付标的；

（4）其它：                                  
2、交付地点定于            ，包装方式：             ；标的由      （甲方/乙方）负责运输并承担费用。

3、标的自         （装载/卸下）       （甲方/乙方）安排的运载车辆之时，视为交付。

4、乙方应在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标的，如合同涉及运输的，乙方可于运抵目的地后实施检验。

5、交付时，乙方对标的品质有异议的，可要求甲方共同封存样品，并提交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检验费用由    乙方   承担。
6、乙方在按本条第3、4款对标的进行检验后，如发现标的与本合同以及甲方在交易平台所发布的公告中对标的的描述存在明显差异的，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并有权要求甲方采取补齐、更换等补救措施。

7、自标的交付之时，乙方未就标的数量、品质向甲方提出异议的，视为甲方交付的标的符合本合同以及甲方在交易平台所发布的公告中对标的的描述。
　　８、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提取货物，乙方不按约定的期限提取货物且未经甲方同意的，甲方有权无条件终止本合同，乙方所交货款不予退回，由此产生的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  责任转移
    标的交付后，相关装卸、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防护、保管责任及风险等均由乙方承担，若有违法弃置或其它违法、不当处理之情形，由乙方负一切民事、刑事及行政责任。

第五条  价款结算支付
1、成交标的为不含税价。按甲方在交易平台公告的约定，成交后标的税费由（甲方/乙方）承担，明细如下：
	商品名称
	数量
	单价（中标价）
	总价（中标价）
	税费（   %）
	总价（含税价）

	
	
	
	
	
	

	
	
	
	
	
	

	合计：
	


乙方需支付标的总价合计为人民币               （大写：                              ）。
2、甲乙双方选择以下列第     种方式支付价款：
  （1）自           （本合同生效或交付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价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户名：                    ，
账号                         ，开户行：                    ）

  （2）其它：                                                                                              
 3、相关票据由甲方负责开具或其他双方约定的方式。

４、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价款，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甲方有权无条件终止本合同，由此产生的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保证标的物权无争议，进口手续齐备。
2、如乙方负责运输的，甲方应在其厂区范围内提供必要进出通道、车辆停放地点及操作时间。
3、如标的装载、运输、存放、处置有特殊要求的，除乙方因其资质所应知外，甲方需以恰当的方式予以提示。
4、如标的装载、运输、存放或处置行为发生在甲方厂区内的，甲方有权对上述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乙方不予听从的，甲方有权中止合同履行。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保证具备受让、处置本合同标的的资格与能力。
2、乙方应当以自有的设备、技术、劳力完成本合同的主要义务。如乙方将辅助工作交由第三方完成的，乙方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并保证该第三方具备所承担工作所要求的设备、技术与资质。同时，乙方就该第三方完成的工作向甲方承担责任。
3、甲乙双方对乙方作业有时间期限要求的，乙方及其指派人员应当按时完成相应义务。
4、乙方及其指派人员于甲方厂区作业时，须遵守甲方厂区内各项相关规定，听从甲方合理安排，并应确保作业区域之环境安全及整洁。若造成渗漏污染，除应立即清理洁净、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外，并应立即通知甲方人员予以检查。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5、如本合同涉及一般或危险废弃物清理、回收的，乙方应遵循环保部门发布之法规、规章、通知等相关规定，于规定时限内申报清理项目、记录等相关手续，并提供甲方该申报记录及其证明文件。乙方申报之数量与甲方申报之数量不一致时，乙方应立即通知并协助甲方办理更正事宜。乙方未依法办理申报或未通知甲方办理更正，而致甲方须依法负担相关之法律责任时，乙方须负责赔偿甲方之全部损失。

第八条  违约金
    甲乙双方应如约履行各自义务，如出现违约情形的，除赔偿对方损失外，还应按下列方式支付违约金：
（1）迟延履行己方义务的，逾期部分每   （天/小时）按本合同总价款        支付违约金；
（2）履行己方义务有瑕疵的，按本合同总价款        支付违约金；
（3）其它：                                                                                              
第九条  合同的解除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除因法定之事由及甲方生产安排发生重大之变化外，双方都不得随意解除本合同。
第十条  争端解决
    双方就本合同之履行发生争议的，先予协商。协商意见不一致的，按     种方式解决。
（1）提请交付地点管辖法院诉讼；
（2）提交  东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一条  合同效力
1、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按法律、法规需要审批的除外。
2、本合同共叁份，由甲、乙双方及东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平台运营方各持壹份，各份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协议补充条款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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